襄民字﹝2025﹞24号

襄垣县民政局

关于印发《襄垣县2025年度城乡低保分档

救助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社会事务办：

《襄垣县2025年度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办法》经局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襄垣县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30日

襄垣县2025年度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办法
为扎实做好我县2025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工作，按照省、市、县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法》、《长治市民政局 长治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并公布2025年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》（长民发﹝2025﹞33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补助水平，设定档次分明，档差合理的分档发放标准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城乡低保救助标准分档办法进行调整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一、2025年城乡低保标准

（一）农村低保标准：每人每年7334元。

（二）城市低保标准：每人每月800元。

二、城乡低保分档救助档次设定

城乡低保采取分档方式发放，具体划分为五个档次，一档：保障金额按照年度低保标准确定；二档：保障金额按照年度低保标准的90%确定；三档：保障金额按照年度低保标准的80%确定，四档保障金额按照年度低保标准的75%确定，五档：保障金额按照年度低保标准的70%确定。除最高档为本年度低保标准外，剩余档次向上取整保留整十数位。

（一）2025年农村低保分档补助标准（每人每月）

一档：611元，二档：550元，三档：490元，四档460元，五档：430元。

（二）2024年城市低保分档补助标准（每人每月）

一档：800元，二档：720元，三档：640元，四档600元，五档：560元。

三、城乡低保分档救助认定办法

城乡低保明确直接纳入类对象和积分10分以上（不含10分）为一档，积分10分为二档，积分9分为三档，积分8分为4档，需核算收入的为5档（核对无问题）。核对有预警（未直接排除项）的脱贫户、监测户与低保边缘中重病重残户，纳入低保的保障档次为二至四档，核对有预警的其他支出型家庭，保障档次为三至五档（具体档次以该户实际情况定档）。

一般情况下，实际保障金一般按照得分多少分档确定，分数高保障金高，分数低保障金低。支出型家庭或其他类型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一事一议定档。

低保对象中重残和因病（诊断为省定病种的重病和“支出型”）患者、未成年子女（含成年仍本科以下就读）、60周岁以上老年人，在原低保待遇基础上，可按我县低保标准10%加发分类施保金，增加后的低保金不超过我县低保标准。

从2025年6月1日起按调整后档位标准执行发放。   

